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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评选函

天津市海河医院现采用院内评选的方式，对天津市海河医院RICU中央监护系统与重症信息系统对

接服务项目实施采购。现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参加评选。

一、项目名称：天津市海河医院RICU中央监护系统与重症信息系统对接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HHZC2025008

二、项目内容及项目预算：

项目内容：RICU中央监护系统与重症信息系统对接服务

项目预算：5万元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 供应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2）供应商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3）供应商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4）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须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2022年10月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

明函并加盖单位公章。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

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等行政处罚。（截至评选之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

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评选，供应商须提供《非联合体参与评选声明函》。

四、获取评选文件时间、方式

（一）获取评选文件的时间：2025年10月24日至2025年10月29日（每日北京时间上午9时30分至

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获取评选文件的方式：

报名方式：请将评选报名函（见附件）加盖单位公章发送扫描件至邮箱haihezicai@163.com办理

登记报名手续，报名咨询电话：022-23319722。

五、提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

（一）提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响应文件开启时间：2025年11月5日14：30（北京时间）

（二）提交响应文件地点、响应文件开启及评选地点：天津市海河医院会议室（科研楼会议室）

六、采购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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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人名称：天津市海河医院

（二）采购人地址：天津市津南区津沽公路890号

（三）采购人联系人：刘老师

（四）采购人联系电话：022-5883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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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选报名函

致：天津市海河医院

我单位于“天津市海河医院”官网见“天津市海河医院 RICU 中央监护系统

与重症信息系统对接服务项目”的评选函公示，我单位现报名参与本项目。

报名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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